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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約書
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暨支付金融處（以下簡稱「甲方」）與  南海電鐵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「乙方」）為促進持卡人之刷卡消費利益，約定乙方應提供持卡人刷卡消費優惠，經雙方協議如下：
第一條、定義
本合約所使用名稱定義如下：
一、信用卡：謂由甲方所發行之VISA卡、Master Card、JCB卡、聯合信用卡（U卡）。
二、持卡人：謂經甲方發給信用卡供其使用之人。

三、文宣品：謂含有本活動資訊之一切印刷品、出版品、或網際網路資訊。

四、本合約所稱價格概以新台幣為計價單位。
第二條、合作內容
優惠一：
凡持卡人於合約期間至乙方營業處〈名稱：難波CITY、難波PARKS、難波skyO〉之指定商店憑優惠券刷卡消費滿額，乙方應提供持卡人500日圓之折價優惠，活動內容詳優惠券列示(如附件一)。甲方得於文宣品內揭示本優惠內容。
優惠二：
凡持卡人於合約期間至乙方營業處〈名稱：n-e-s-t關西機場店〉出示聯邦卡，使用行李托運服務，乙方應提供持卡人100日圓之折價優惠，行李托運服務詳附件二。甲方得於文宣品內揭示本優惠內容。
第三條、特別約定
乙方同意於合約期間內，如自行或與第三人共同推出優於本合約優惠條件之活動，應提供持卡人同等優惠，但經甲方同意者不在此限。
第四條、額外負擔之禁止
乙方應主動提供本合約所定優惠，不得附加任何本合約所未定之條件，亦不得加收任何額外費用。如有違反，乙方應無條件退還持卡人加收費用。
第五條、文宣品之使用
     乙方應依甲方要求提供圖片、標幟、文字等資料，以便製作文宣品。
     乙方保證所提供之圖片、文字或其他相關資料，未侵害第三人之商標、專利、著作權、肖像權等相關法令規定。如有侵害他人權利情事，應自負全部責任；如因而致甲方受有損害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乙方應確保所製作之相關廣告、印刷製作物，符合法令及甲方、乙雙方主管機關規定。
第六條、服務之提供
乙方提供甲方信用卡持卡人服務或商品時，應負完整而妥善服務之責任，雙方如有爭執，概與甲方無涉，乙方應自行妥為處理。如有違反，乙方應無條件退還甲方之持卡人所有費用，並賠償其損失。
     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履行本合約。

第七條、合約期間
本約有效期間，自民國  109  年3 月1 日起至民國 109 年12  月31 日止。

第八條、遵守誠信經營政策條款
甲乙雙方均應基於公平、誠實、守信、透明原則從事商業活動，為落實誠信經營政策，並積極防範不誠信行為，甲乙雙方同意下列事項：
一、任何一方知悉有人員違反禁止收受佣金、回扣或其他不正當利益時，應立即據實將此等人員之身分、提供、承諾、要求或收受之方式、金額或其他不正當利益告知他方，並提供相關證據且配合他方調查。任何一方如疏於告知或不願提供證據配合調查，致他方因此而受有損害時，他方得向違約方請求損害賠償，並得自本契約應給付之價款中如數扣除。
二、任何一方於本契約之交易或執行過程中如涉有不誠信行為之情事，他方得隨時無條件終止或解除契約。
三、訂定明確且合理之付款內容，包括付款地點、方式、需符合之相關稅務法規等。
第九條、遵守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條款
乙方承諾與本契約相關之商品生產、勞務服務或施工過程，均會遵守雙方之企業社會責任政策，且嚴格遵循勞動基準法、職業安全衛生法，以及環境保護相關法令之規定，並注意工作環境之安全危害因素，採取措施避免危害發生。乙方若有違反上述承諾致發生影響環境及社會之重大情事，經甲方認定違反事實明確，除願意立即改善補正外，並願意無條件接受甲方解除或終止契約，並負擔因此造成包含且不限於人員傷亡、政府罰處、財物損失或理賠求償等之責任。
第十條、違約責任
任一方違反本合約之約定，經他方定期限催告仍未改善者，他方得以書面終止或解除本合約，並請求損害賠償。
任一方或其關係企業或其負責人經發現為法務部公告洗錢制裁名單、或受經濟制裁、外國政府或國際洗錢防制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份子或團體者，他方得終止或解除本契約。
第十一條、管轄暨補充規定
有關本約之效力、執行及解釋應依中華民國法律之規定，如因本約涉訟，雙方同意以台灣 台北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第十二條、合約收執
本合約書正本壹式貳份，雙方各執乙份為憑。
立　合　約　書　人：
甲　　方：聯邦商業銀行信用卡暨支付金融處
代 表 人： 熊令容
統一編號：83916710
地　　址：台北市瑞光路三九九號五樓

乙　　方： 
負 責 人： 

統一編號： 

地　　址： 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109      年    3       月  1  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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